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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人民满意
机关、创建最优发展环境的客观需要。开展规范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工作，对于加强行政机关效能建设，有效地控
制和减少行政处罚的随意性，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切实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预
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优化
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扎实有效地开展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省
政府确定，２００８年上半年在省农业厅、省水利厅、省环保
局、省工商局、省食品药品监管局５个行政执法部门进行
试点。然后，再在省级行政执法部门全面推开。省直各行
政执法部门根据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按照合法、合理、公平
公正、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在广泛调研论证、征求意
见的基础上，分别对本部门实施的法律、法规、规章中涉及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条款进行细化，制定了具体的执行
标准，并于２００８年底前陆续向社会公布。

为总结我省开展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成果，进一
步指导和推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省政府法制
办按照省政府的要求，组织力量编辑了《江西省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汇编》。该《汇编》共收集了４５个省
级行政执法机关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既是
指导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实用工具书，也是便于社会各



界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建立公正科学行政处罚标准的操
作手册。希望全省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认
真学习，准确把握，严格执行，提高行政执法水平，营造公
正执法、文明执法、高效执法的氛围，切实维护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希望社会各界藉此加深对各
类法律、法规、规章的理解，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
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推动我省法治政府建设迈上新
台阶。

凌成兴
２００９年３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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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发展改革系统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细化标准（试行）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
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
标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项目合同金额
５‰以上１０‰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
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
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违反本法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
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施工、
设备采购单项合同价低于５０００万元的，勘
察、设计、监理合同单价低于５００万的，责令
限期改正，处项目合同金额５‰以上７‰以
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
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
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２．违反本法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
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施工、
设备采购单项合同价高于５０００万元低于
１００００万元的，勘察、设计、监理合同单价高
于５００万元低于５０００万元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项目合同金额７‰以上９‰以下的罚
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
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
３．违反本法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而不招标的，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
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的，施工、
设备采购单项合同价高于１００００万元的，勘
察、设计、监理合同单价高于５０００万元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项目合同金额９‰以上
１０‰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
资金的项目，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
金拨付；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条　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法规
定，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
情况和资料的，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
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
权益的，处５万元以上２５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５％以上１０％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暂停直至取消招标代理资格；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
效。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法规定，过失泄

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
和资料的，处５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５％以上７％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暂停直至取消招标代理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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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
效。
２．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故意泄

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
和资料两次以上的，处１５万元以上２０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７％以上
９％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暂停直至取消招标代
理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
效。
３．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法规定，与招标

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处２０万元以上２５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９％
以上１０％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暂停直至取消
招标代理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
效。

第五十一条　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
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对潜在投标人
实行歧视待遇的，强制要求投标人组成联合
体共同投标的，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
的，责令改正，可以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
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招标人限制投标人之间竞争的，责令

改正，可以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
款。
２．招标人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的，强制要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共同投标
的，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可以处２万元以
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
３．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

斥潜在投标人的，责令改正，可以处３万元
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的招标人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
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响公平
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的，或者泄
露标底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１万元以上
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
效。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

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
的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
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的，给予警告，可以并
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
效。
２．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

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
的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
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两次以上的，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３万元以上６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
效。
３．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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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露标底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６万元以
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
效。

第五十三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
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
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
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５‰以上
１０‰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５％
以上１０％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年至
两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
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

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
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
效，施工、设备采购单项合同价低于５０００万
元的，勘察、设计、监理单项合同价低于５００
万元的，处中标项目金额５‰以上６‰以下
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５％以上６％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
所得；取消其半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
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２．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

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
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
效，施工、设备采购单项合同价高于５０００万

元低于１００００万元的，勘察、设计、监理单项
合同价高于５００万元低于５０００万元的，处
中标项目金额６‰以上８‰以下的罚款，对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６％以上８％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取消
其一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
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３．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

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
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
效，施工、设备采购单项合同价高于１００００
万元的，勘察、设计、监理单项合同价高于
５０００万元的，处中标项目金额８‰以上１０‰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８％以上
１０％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取消其两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
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四条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
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
标无效，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有
前款所列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处中标项目
金额５‰以上１０‰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
位罚款数额５％以上１０％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取消其一年至三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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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

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招
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有
前款所列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施工、设备
采购单项合同价低于５０００万元的，勘察、设
计、监理单项合同价低于５００万元的，处中
标项目金额５‰以上７‰以下的罚款，对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单位罚款数额５％以上７％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取消
其一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
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２．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

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招
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有
前款所列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施工、设备
采购单项合同价高于５０００万元低于１００００
万元的，勘察、设计、监理单项合同价高于
５００万元低于５０００万元的，处中标项目金额
７‰以上９‰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
数额７％以上９％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取消其两年内参加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
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
执照。
３．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

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招
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有
前款所列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施工、设备

采购单项合同价高于１００００万元的，勘察、
设计、监理单项合同价高于５０００万元的，处
中标项目金额９‰以上１０‰以下的罚款，对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９％以上１０％以下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取
消其三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五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
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评标委员会成
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向他人透
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
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给予警
告，没收收受的财物，可以并处３０００元以上
５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所列违法行为的评
标委员会成员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
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
项目的评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参加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向他人透

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
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给予警
告，没收收受的财物，可以并处３０００元以上
１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所列违法行为的评
标委员会成员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
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
项目的评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２．评标委员会成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

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
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给予警告，没收
收受的财物，可以并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有所列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
成员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
再参加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
标；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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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
或者其他好处的，给予警告，没收收受的财
物，可以并处３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有所列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取
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
任何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评标；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
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依
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在所有投标被评标
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中标无
效。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５‰以
上１０‰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在所有投

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招标人自行确定中
标人的，中标无效。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
项目金额５‰以上７‰以下的罚款；对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２．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

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中标无效。责
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７‰以上１０‰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八条　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
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
人的，违反本法规定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
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
再次分包的，转让、分包无效，处转让、分包
项目金额５‰以上１０‰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
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
销营业执照。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分包人再次分包的，分包无效，处分

包项目金额５‰以上６‰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
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吊销营业执照。
２．中标人违反本法规定将中标项目的

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分包
无效，处分包项目金额６‰以上８‰以下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
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３．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

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转让无
效，处转让项目金额８‰以上１０‰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
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五十九条　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
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
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
容的协议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额５‰以上１０‰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

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或者招标
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
一次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５‰
以上７‰以下的罚款。
２．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

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或者招标
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
两次以上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额７‰以上１０‰以下的罚款。

二、《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
投标办法》

　　第五十条　依法必须进行勘察设计招
标的项目，招标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责令
改正，可以并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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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情节严重的，招标无效：
（一）不具备招标条件而进行招标的；
（二）应当公开招标而不公开招标的；
（三）应当发布招标公告而不发布的；
（四）不在指定媒介发布依法必须招标

项目的招标公告的；
（五）未经批准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
（六）自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出

售之日起至停止出售之日止，时间少于５个
工作日的；

（七）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提
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时间少于２０日的；

（八）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在发布招标公
告、发出投标邀请书或者发售资格预审文件
或招标文件后终止招标的。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依法必须进行勘察设计招标的项目，

招标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责令改正，可以
并处１万元以上１．５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招标无效：

（一）不具备招标条件而进行招标的；
（二）应当发布招标公告而不发布的；
（三）不在指定媒介发布依法必须招标

项目的招标公告的。
２．依法必须进行勘察设计招标的项目，

招标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责令改正，可以
并处１．５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招标无效：

（一）未经批准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
（二）自招标文件或者资格预审文件出

售之日起至停止出售之日止，时间少于５个
工作日的；

（三）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提
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时间少于２０日的。
３．依法必须进行勘察设计招标的项目，

招标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责令改正，可以
并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招标无效：

（一）应当公开招标而不公开招标的；
（二）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在发布招标公

告、发出投标邀请书或者发售资格预审文件
或招标文件后终止招标的。

第五十一条　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
合体成员又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或者参加
其他联合体投同一个标的，责令改正，可以
并处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成员又

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或者参加其他联合体
投同一个标一次的，责令改正，可以并处１
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罚款。
２．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联合体成员又

以自己名义单独投标，或者参加其他联合体
投同一个标两次以上的，责令改正，可以并
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的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利用伪造、转
让、租借、无效的资质证书参加投标，或者请
其他单位在自己编制的投标文件上代为签
字盖章，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
尚未构成犯罪的，处中标项目金额５‰以上
１０‰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５％
以上１０％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年至
三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
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吊销营业执照。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

以他人名义投标，利用伪造、转让、租借、无
效的资质证书参加投标，或者请其他单位在
自己编制的投标文件上代为签字盖章，弄虚
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尚未构成犯
罪的，施工、设备采购单项合同价低于５０００
万元的，勘察、设计、监理单项合同价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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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万元的，处中标项目金额５‰以上６‰以
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５％以上
６％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取消其一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
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２．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

以他人名义投标，利用伪造、转让、租借、无
效的资质证书参加投标，或者请其他单位在
自己编制的投标文件上代为签字盖章，弄虚
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尚未构成犯
罪的，施工、设备采购单项合同价高于５０００
万元低于１００００万元的，勘察、设计、监理单
项合同价高于５００万元低于５０００万元的，
处中标项目金额６‰以上８‰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６％以上８％以下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取
消其两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
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３．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

以他人名义投标，利用伪造、转让、租借、无
效的资质证书参加投标，或者请其他单位在
自己编制的投标文件上代为签字盖章，弄虚
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尚未构成犯
罪的，施工、设备采购单项合同价高于１００００
万元的，勘察、设计、监理单项合同价高于
５０００万元的，处中标项目金额８‰以上１０‰
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８％以上
１０％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
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三年内参加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
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
执照。

第五十四条　评标过程有下列情况之

一的，评标无效，应当依法重新进行评标或
者重新进行招标，可以并处３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使用招标文件没有确定的评标标
准和方法的；

（二）评标标准和方法含有倾向或者排
斥投标人的内容，妨碍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
竞争，且影响评标结果的；

（三）应当回避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
人参与评标的；

（四）评标委员会的组建及人员组成不
符合法定要求的；

（五）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在评标过程
中有违法行为，且影响评标结果的。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评标过程中，使用招标文件没有确定

的评标标准和方法的，评标无效，应当依法
重新进行评标或者重新进行招标，可以并处
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２．评标过程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评标无
效，应当依法重新进行评标或者重新进行招
标，可以并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评标标准和方法含有倾向或者排
斥投标人的内容，妨碍或者限制投标人之间
竞争，且影响评标结果的；

（二）应当回避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
人参与评标的；

（三）评标委员会的组建及人员组成不
符合法定要求的。
３．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在

评标过程中有违法行为，且影响评标结果
的，评标无效，应当依法重新进行评标或者
重新进行招标，可以并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下列情况属于招标人与
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
件订立合同，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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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５‰以上１０‰以下的罚款：
（一）招标人以压低勘察设计费、增加工

作量、缩短勘察设计周期等作为发出中标通
知书的条件；

（二）招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订
立合同的；

（三）招标人向中标人提出超出招标文
件中主要合同条款的附加条件，以此作为签
订合同的前提条件；

（四）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招标人签
订合同的；

（五）中标人向招标人提出超出其投标
文件中主要条款的附加条件，以此作为签订
合同的前提条件；

（六）中标人拒不按照要求提交履约保
证金的。

因不可抗力造成上述情况的，不适用前
款规定。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招标人以压低勘察设计费、增加工作

量、缩短勘察设计周期等作为发出中标通知
书的条件，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
５‰以上６‰以下的罚款。

２．招标人（中标人）向中标人（招标人）
提出超出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中主要合同
条款的附加条件，以此作为签订合同的前提
条件，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６‰以
上８‰之以下的罚款。
３．招标人（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与中

标人（招标人）订立合同的，责令改正，可以
处中标项目金额８‰以上９‰以下的罚款。
４．中标人拒不按照要求提交履约保证

金的，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项目金额９‰以
上１０‰以下的罚款。

三、《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
投标办法》

　　第七十三条　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

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
令其限期改正，根据情节可处３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招标无效：

（一）未在指定的媒介发布招标公告的；
（二）邀请招标不依法发出投标邀请书

的；
（三）自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出售

之日起至停止出售之日止，少于５个工作日
的；

（四）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自招标文件
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
止，少于２０日的；

（五）应当公开招标而不公开招标的；
（六）不具备招标条件而进行招标的；
（七）应当履行核准手续而未履行的；
（八）不按项目审批部门核准内容进行

招标的；
（九）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接受

投标文件的；
（十）投标人数量不符合法定要求不重

新招标的。
被认定为招标无效的，应当重新招标。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其限期改
正，情节一般的，可处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在指定的媒介发布招标公告的；
（二）邀请招标不依法发出投标邀请书

的；
（三）不具备招标条件而进行招标的；
（四）不按项目审批部门核准内容进行

招标的。
被认定为招标无效的，应当重新招标。
２．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其限期改
正，情节较重的，可处１万元以上２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自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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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至停止出售之日止，少于５个工作日
的；

（二）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自招标文件
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
止，少于２０日的。

被认定为招标无效的，应当重新招标。
３．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其限期改
正，情节严重的，可处２万元以上３万元以
下的罚款，招标无效：

（一）应当公开招标而不公开招标的；
（二）应当履行核准手续而未履行的；
（三）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接受

投标文件的；
（四）投标人数量不符合法定要求不重

新招标的。
被认定为招标无效的，应当重新招标。
第七十八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在评标

过程中擅离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
或者在评标过程中不能客观公正地履行职
责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
重的，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
得再参加任何招标项目的评标，并处１万元
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评标委员会成员在评标过程中擅离

职守，影响评标程序正常进行，有关行政监
督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取消担任评
标委员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招标
项目的评标，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２．评标委员会成员在评标过程中不能

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
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取消担任评标委员
会成员的资格，不得再参加任何招标项目的
评标，并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棉花收购加工与市场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十八条第三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
六条第（三）项、第（七）项、第（八）项规定的，
由实施监督检查的行政执法机构责令改正，
可根据情节轻重处以１万元以上３万元以
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还应
移送公安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购买、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设备加工

棉花的，罚款１万元至１．５万元；
２．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或法律

法规授权的组织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
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的真实材料，罚
款１．５万元至２．５万元；
３．拒绝、阻碍依法开展监督检查的，罚

款２．５万元至３万元。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

（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由实施监督检查
的行政执法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１万元以
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以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资格证书》、

使用无效失效《资格证书》、出借《资格证书》
的行为，罚款１万元至１．５万元。
２．倒卖、出租、非法转让《资格证书》的

行为，罚款１．５万元至２．５万元。
３．伪造、变卖、冒用《资格证书》的行为，

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罚款２．５万元至３万
元。

五、《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
第四条第一款　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

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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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１０万元以上
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一）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
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二）除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
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为了排挤竞争对
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
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
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

（三）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务，对具有同
等交易条件的其他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的。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有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
规定的情形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１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
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二）除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
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为了排挤竞争对
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
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
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

（三）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务，对具有同
等交易条件的其他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的。
２．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没有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
条和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１倍以上３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３０万元以上６０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
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二）除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
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为了排挤竞争对
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

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
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

（三）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务，对具有同
等交易条件的其他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的。
３．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有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应
当从重处罚情形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６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
元以下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
行政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一）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
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二）除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
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为了排挤竞争对
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
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
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

（三）提供相同商品或者服务，对具有同
等交易条件的其他经营者实行价格歧视的。

第四条第二款　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
的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对经
营者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行业协会可以
处５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相互

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对经营者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行业协会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二
十七条所列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
罚情形的，对该行业协会可以处１０万元以
下的罚款；
２．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相互

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对经营者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行业协会没有行政处罚法第二
十七条和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的，对
该行业协会可以处１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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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相互
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对经营者依照的前
款规定处罚；行业协会符合本规定第十五条
所列应当从重处罚情形的，对该行业协会可
以处３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罚款，社会
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记。

第五条第一款　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
十四条的规定，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恶意囤
积以及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
格过高上涨的，或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
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
与其进行交易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５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恶意囤积以及利用其
他手段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
的，或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
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
易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有行政处罚
法第二十七条所列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
行政处罚情形的，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
以下的罚款；
２．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恶意囤积以及利用其
他手段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
的，或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
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
易的，没有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和本规定
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的，责令改正，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１０万元以上３０
万元以下的罚款；
３．经营者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恶意囤

积以及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
格过高上涨的，或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
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
与其进行交易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有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应当从重处罚情形
的，处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３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
下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
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五条第二款　行业协会有前款规定
的违法行为的，可以处５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
法撤销登记。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行业协会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的，

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所列应当依法
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可以处１０
万元以下的罚款；
２．行业协会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的，

没有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和本规定第十
五条规定的情形的，可以处１０万元以上３０
万元以下的罚款；
３．行业协会有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的，

符合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应当从重处罚情
形的，可以处３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罚
款，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可以依法撤销登
记。

第六条　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
的规定，采取抬高等级或者压低等级等手段
销售、收购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变相提高或
者压低价格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２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采取抬高等级或者压低等级等手段销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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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变相提高或者压低价
格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经营者有行
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所列应当依法从轻或
者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处违法所得１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２万元
的罚款；
２．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采取抬高等级或者压低等级等手段销售、收
购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变相提高或者压低价
格，没有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和本规定第
十五条规定的情形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２万元以上１０万元
以下的罚款；
３．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

采取抬高等级或者压低等级等手段销售、收
购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变相提高或者压低价
格的，有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应当从重处罚
情形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
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１０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
销营业执照。

第七条　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
府定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５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一）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价
格的；

（二）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
的；

（三）擅自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
价范围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的；

（四）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政
府定价的；

（五）自立收费项目或者自定标准收费
的；

（六）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
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

（七）对政府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
收费的；

（八）违反规定以保证金、抵押金等形式
变相收费的；

（九）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的；
（十）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

的；
（十一）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

其他行为。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

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有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所列应当依
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处违法所
得１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５万
元的罚款：

（一）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价
格的；

（二）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
的；

（三）擅自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
价范围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的；

（四）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政
府定价的；

（五）自立收费项目或者自定标准收费
的；

（六）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
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

（七）对政府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
收费的；

（八）违反规定以保证金、抵押金等形式
变相收费的；

（九）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的；
（十）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

的；
（十一）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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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为。
２．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

价，有所列行为之一，没有行政处罚法第二
十七条和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的，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１倍
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５
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价
格的；

（二）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
的；

（三）擅自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
价范围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的；

（四）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政
府定价的；

（五）自立收费项目或者自定标准收费
的；

（六）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
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

（七）对政府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
收费的；

（八）违反规定以保证金、抵押金等形式
变相收费的；

（九）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的；
（十）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

的；
（十一）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

其他行为。
３．经营者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

价，有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有本规定第十五条所列应当从重处罚
情形的，处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３０万元以上５０万
元以下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

（一）超出政府指导价浮动幅度制定价
格的；

（二）高于或者低于政府定价制定价格
的；

（三）擅自制定属于政府指导价、政府定
价范围内的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的；

（四）提前或者推迟执行政府指导价、政
府定价的；

（五）自立收费项目或者自定标准收费
的；

（六）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
大收费范围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的；

（七）对政府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
收费的；

（八）违反规定以保证金、抵押金等形式
变相收费的；

（九）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的；
（十）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

的；
（十一）不执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

其他行为。
第八条　经营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

预措施、紧急措施，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５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１０万元以上
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
整顿：

（一）不执行提价申报或者调价备案制
度的；

（二）超过规定的差价率、利润率幅度
的；

（三）不执行规定的限价、最低保护价
的；

（四）不执行集中定价权限措施的；
（五）不执行冻结价格措施的；
（六）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紧急

措施的其他行为。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细化标准：
１．经营者不执行法定的价格干预措施、

紧急措施，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有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所列
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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